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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直轄市及縣(市)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注意事項」，

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

屬依照辦理。

說明：檢送「直轄市及縣(市)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注意事項」1

份，並登載於本院主計總處網站(網址https://www.dgbas.

gov.tw/)「政府預算－預算編審程序」項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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